陕西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实验实训教学的安全稳定及管理工作，提高师生安全意识，杜绝安全隐患，保证学院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，维护学院财产和学生安全不受损害，根据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、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》、《陕西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规程》的相关规定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制度条例。
第二条 学院严格按照“党政同责，一岗双责，齐抓共管，失职追责”的要求，坚持“以人为本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全面展开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，建立健全安全管理长效机制，努力实现实验室安全、高效运行的目标。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范围内各级各类教学、实训、实验室场所等。
第二章  安全检查章程
第四条  为确保安全检查平稳有序开展，学院成立安全检查工作领导小组。由党政一把手作为组长，主管副院长任副组长，教务处、总务与发展规划处、保卫处、学生处等职能部门参与，负责行动贯彻落实、整体推进、综合协调。
第五条  安全检查方式涵盖定期检查、不定期检查、专项检查等：
（1）定期检查：职能部门在院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对全校实验室展开安全检查，一般于教学前、中、后三个阶段展开一次定期检查。
（2）不定期检查：实训中心根据实验室使用情况不定期展开安全检查及维护。
（3）专项检查：上级主管部门对学院实验教学场所、设施与装置等方面展开的专项检查。
第六条  检查范围包含学院所有的实验教学场所。一般由检查小组负责人带领组内成员，根据检查对象采取适宜方式展开检查。
第七条  检查内容以水电安全、防火防盗、设备状况、日常维护、隐患排查、教学稳定、资料文档等方面为主，其它检查内容根据相关情况而定。
第八条  检查时间主要分布如下：
（1）实验实训中心需对实验实训室展开日常使用维护及查看。
（2）在节假日的开始及结束前，实验实训中心需要组织开展一次全方位维护查看，确保学期内教学工作正常平稳开展。
（3）在学期开始、中期、结束时由检查小组定期进行查看安全工作。
（4）上级主管部门或相关机构组织进行的定期专项检查。
（5）保卫处、总务与发展规划处及其它部门不定期对实验室展开安全检查。
（6）其它形式、时间的检查。
第九条  安全整改过程中各部门应积极配合学院实验室安全监督检查工作，对监督检查中反馈的问题和隐患，落实经费保障，积极制定整改方案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。
第三章  责任追究
第十条  安全检查要全方位、全覆盖落实，应检尽检，确保无遗漏现象出现。在应该开展的时间内如未严格按照相关章程进行，致使安全问题出现，将追究相关责任。
第十一条  安全检查相关人员应秉持严谨、认真、负责的态度。如因推卸责任或不认真对待导致相关安全问题发生，将追究相关责任。
第十二条  安全检查、整改相关工作应有相关材料做记录存档。对于检查中所反馈的问题，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。对于检查中故意隐瞒、掩藏等致使发生安全问题的，将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第四章  附则
第十三条  各部门应根据本办法，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管理规定或实施细则。
第十四条 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陕西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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